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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332168 广而告之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厂房出租

城西梅陇路，独立门户，厂房

3300平方米（三层），办公楼

1630 平方米（五层），空地

1100平方米，交通便利。联

系 电 话 ：19564303156，

313156。

厂房出租
金华国道边高速路口，一楼
厂房 1000 平方米，价格面
议 。 联 系 电 话 ：
13506790318，377361。

店面出租
永康步行街二楼朝南店面出
租 。 联 系 电 话 ：
13506790318，377361。

十里牌厂房出租

东永二线旁，十里牌加油站

对面 2500 平方米厂房出

租。交通便利，水电齐全。

联系电话：13906794812，

518085。

现金收购二手车

电 话 ： 15024560817，

240817。

声 明

永康市东城街道长城村股份

经济合作社遗失金华市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第二

联 收 据 联 ，发 票 号 码 ：

0000435260，金额：143680

元，声明作废。

信息我们提供
机会请你把握

传媒集团广告运营部
地址：广电路168号

15888909099（757577）
87138766 87332168

永康市物流中心现有部分营业站房
对外公开招租，请有意向人员电话或现
场联系本公司物业部胡琳，咨询具体报
名事项。联系地址：永康经济开发区学
院北路11号物流大楼3楼318办公室。
联 系 电 话 ：0579-86466763

（359763）
永康市鑫茂物流有限公司
2026年5月11日

招租公告

1.有线数字电视箱安装在原布线位置，规格建议不小于400mmx300mmx120mm，

并预留220V电源插板。

2.有线电视-5电视电缆、六类线（电脑网线）应从有线电视箱出发以星型方式接出，直接敷

设到各房间的面板盒。-5电视电缆、六类线（电脑网线）必须同时到达面板盒

（如图所示），作为数字互动电视使用的预留。

3.布线完毕，应做测试，保证预埋线连通性，切忌装修损坏，在电视箱内的各线头应做好各

房间去向标识说明。

4.严禁220V电源插座与电视网络插座共用底座，以防触电，确保使用、维修安全。

5.用户购买有线电视分配器、-5电视电缆、六类线（电脑网线）时，为保证器材、电缆线的质

量，建议到正规商家或到广电数字电视营业厅购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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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(2026)浙0784民初1719号
被告:周荣连,男，1962年12月18
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舟山镇
花古村横路路池1号：原告陈苏娟与被
告周荣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
结。因你去向不明，无法直接送达，依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
十五条的规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(2026)浙 0784民初 1719号民事判决

书。判决内容如下:由被告周荣连归还
原告陈苏娟借款170000元并赔偿利
息损失(利息损失自2025年8月25日
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
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
实际付款之日止)，款限判决生效后七
日内履行完毕。如果被告周荣连未按
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
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
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案案件
受理费3710元，公告费400元，合计
4110元，由被告周荣连负担。请你自
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

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
达。

(2026)浙0784民初1722号
被告:周荣连,男，1962年12月18
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舟山镇
花古村横路路池1号：原告永康市张合
理挖机出租服务部与被告周荣连租赁
合同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因你去向
不明，无法直接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(2026)浙0784
民初1722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内容如
下:由被告周荣连支付原告永康市张合
理挖机出租服务部挖机租赁费47400

元并赔偿利息损失(利息损失从2026
年3月1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
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
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)，款限判
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完毕。如果
被告周荣连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
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之
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
息。本案案件受理费985元，公告费
400元，合计1385元，由被告周荣连负
担。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
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未领
取则视为送达。


